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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

在當代環境政治理論中，生態現代化和生態國家理論主張「國家」是處理環

境危機的重要機制。本文以此為基礎，探討國民政府遷臺五十年的環境治理。 

本文主張以國家為主要角色的環境治理歷程，可以劃分為兩大時期：（一）國

家強勢主導的環境治理時期（1950-1979）」與（二）「多元複合勢力主導的環境治

理時期（1980-2000）」。由於臺灣環境治理的價值取向，基本上以民生健康與福祉

為主，且偏重生產型態與微弱永續性，因此政策上不免會出現矛盾性。 

生態現代化是指國家回應環境危機的治理。綜觀五十年的歷史發展，臺灣在

草根運動興起之前，便已逐步面對與處理環境危機的挑戰，一如西方先進社會在

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狀況，所以可以視為已經開啟生態現代化；但臺灣對環境

危機的處理，多數是被動式的回應，缺乏全面性與預防性的作法，因此在邁向以

「生態永續」為目標的生態國家之路上，仍有努力之空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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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
 論文初稿〈邁向生態國家之路？──以國府遷臺後的環境政策為例〉宣讀於 2006 年 11 月 10 日「環

境史研究第二次國際研討會」，中央研究院，2006 年 11 月 8-10 日。本文討論事例以 1950 至 2000 為

主，若有需要援引 2000 年之後的事例時，則統一置於腳註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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